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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交教〔2018〕57 号

关于印发《华东交通大学课堂教学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学院、各部门：

《华东交通大学课堂教学管理办法》已经校长办公会研

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华东交通大学课堂教学管理办法

华东交通大学

2018 年 5 月 8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华东交通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8 年 5 月 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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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东交通大学课堂教学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课堂教学是学校教学活动的重要环节，影响着

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，应贯彻教师为主导、学生为

主体的原则，充分调动师生的积极性。为进一步加强课堂教

学管理，维护良好的教学秩序，树立严谨的校风、教风和学

风，保证课堂教学效果，全面提高教学质量，落实立德树人

的根本任务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学院对课堂教学负有主要管理责任，教务处和

校督导组对全校课堂教学负有监管责任。

第三条 教师是课堂教学管理的直接责任人，应履行管

理职责，维护课堂秩序。学生是受教育者，应自觉服从教师

的组织、管理和指导，尊敬教师，努力学习，主动配合教师

完成课堂教学任务。教学管理人员等其他人员是教学过程的

管理者和教学秩序的维护者，应认真负责，恪尽职守，做到

管理育人，服务育人。

第二章 教师课堂教学要求

第四条 教师应坚守课堂教学的政治底线、法律底线和

道德底线，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。应遵守宪法和法律，维

护党和国家教育方针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；禁止发表

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；禁止散布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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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。不得散布色情淫秽信息和内容；不得

在课堂上发牢骚、泄怨气；不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。

第五条 教师应注重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，促进学

生全面发展；特别是思想政治课教师，应提升思想政治教育

的亲和力和针对性，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。教师要将十九

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课堂教

学中，要理论联系实际，解决大学生关心的重大社会现实问

题、自身发展的疑虑与困惑。

第六条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做到精神饱满，穿着应以

整洁、大方、得体为原则，礼貌用语，并以规范语言作为教

学用语，不得有不雅及不端言行。

第七条 教师要把教学大纲作为课堂教学的基本指导

和遵循，依据教学大纲编写教案，按照教案实施课堂教学。

对教材的选用应严格把关，提高教材的优选率，并及时更新

教学内容。

第八条 教师应积极探索课堂教学改革，更多地采用启

发式、参与式、讨论式、交互式等教学方法，引导学生自主

学习，增加课堂教学的吸引力。

第九条 教师授课要准确、精炼、生动；板书应简洁、

工整、布局合理；应根据课程性质合理布置作业，并认真进

行作业批改及课外辅导答疑。

第十条 教师应重视教学效果、教学质量的信息反馈。

对于师生给予的评价结果，要以积极的态度认真分析，并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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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有效措施改进授课方法，努力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效果。

第十一条 教师应严格遵守课堂教学纪律。提前进入教

室，并在上课铃声响之前调试好需要使用的教学设备；未按

规定办理手续或未经批准，不得擅自调课、停课、请人代课；

不得任意减少课时；不得迟到或提前下课；不得在课堂上做

与授课无关的事，如接听手机；不得随意离开教室；不得以

播放音视频等方式代替正常的课堂教学。

第十二条 教师应实施“上课礼”，并加强课堂教学秩

序管理，严格课堂考勤。对于出勤率较低的班级，应及时向

相关学院反馈；对学生在课堂上的不良行为，如上课打瞌睡、

吃东西、玩手机等，要及时制止和批评教育；对违纪情节严

重、不接受批评的学生，课后要及时向学生所在学院通报，

由所在学院作出处理。

第三章 学生课堂纪律要求

第十三条 学生应遵从教师的教学安排，按时完成学习

任务。

第十四条 学生若对任课教师的课堂教学有意见或建

议，应在课后与教师沟通，或实事求是地向开课学院和教务

处反映；学生须认真对待网上评教工作，客观、公正地反映

教师教学情况和教学质量。

第十五条 学生必须按时上课，不得迟到、早退或旷课，

上课前5分钟应进入教室，依次坐好；因病、因事不能上课，

须事先请假；应积极配合教师进行出勤考核，不得谎报、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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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出勤、不得无故缺勤。

第十六条 学生上课应带好教材、笔记本和有关文具；

应衣着整洁得体，不准穿拖鞋、背心或赤脚进入教室，上实

验或实习课应符合着装规定；应行“上课礼”。

第十七条 学生在课堂上应尊重教师，不得随意打断教

师讲课，不得随意离开教室，因特殊情况需离开者，须经任

课教师批准；应遵守课堂纪律，专心听讲，不准打瞌睡、玩

手机，不准在教学区内喧哗、接打手机、听音乐、吸烟、吃

零食或做其它任何有碍课堂秩序的事。

第十八条 学生应爱护教学设施、仪器设备和教具，不

得随意挪动、私拆、损毁教室内设施或设备，严禁在课桌椅

及墙壁上乱涂乱画。凡造成损坏者，须按规定予以赔偿。

第四章 其他人员的管理规定

第十九条 校院两级领导、教务部门负责人、教学督导

组成员及其他教学管理人员要经常深入教学一线，对师生的

课堂情况进行督查，并及时发现和解决课堂教学中的问题。

第二十条 教务处和校督导组应不定期对课程教学进

度、教学内容、课堂纪律等情况进行抽查。

第二十一条 学院应每学期制定课堂教学督查方案，开

展常规性督查活动，并建立课堂教学督查档案。教务处和校

督导组应不定期抽查各学院课堂教学督查情况及督查档案。

第二十二条 辅导员应协助课堂教学管理，严格执行请

假审批制度，加强对迟到、旷课或有其它不良行为的学生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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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；应及时处理任课教师提供的课堂信息，并通报学生请假

情况。

第二十三条 校领导每学期听课不少于2次/人，巡课不

少于3次/人。校督导组成员对全校教师进行不定期听课，每

学期不少于12次/人。学院党政领导每两周听课不少于1次/

人，巡课不少于1次/人，同时保证每周有院领导听（巡）课。

学院督导组成员对本院教师开展不定期听课，每学期不少于

12次/人。各系（教研室）应组织本系（教研室）教师互相

听课，每学期不少于2次/人。辅导员应主动掌握所带班级的

学习状况，每周课前（后）抽查学生到课情况不少于2次/人。

第二十四条 学生应加强自我管理、自我监督。鼓励学

生相互监督，及时、主动提醒和纠正违反课堂纪律或言行举

止不文明等行为。学院要指导学生党员、学生干部建立教学

信息反馈制度和学生督导制度，及时反馈学生对教师课堂教

学的意见和建议；要组建学生督导队，对学生上课迟到、带

食物进教室、衣着不规范、言行举止不文明等不良行为进行

督导纠正。

第二十五条 教辅部门应严格按照《华东交通大学教室

管理办法》各司其职，保证环境整洁、设施良好，以确保课

堂教学的正常进行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二十六条 教师、教学管理人员及其他人员违反本规

定，将依据《华东交通大学关于教学事故认定和处理规定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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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文件追究责任。学生违反本规定，将进行批评教育，违纪

情节严重者，将依据《华东交通大学学生学籍管理规定》《华

东交通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》等文件给予相应处分。

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原《华东交通

大学课堂教学管理办法》（华交教〔2014〕237号）同时废

止。

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
